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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嚴格遵守  
上市規則第 8.08(1)(a)條 

 
茲提述新澤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與中國綠景地產控股有限公司聯合刊

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收購要約截止、

收購要約結果及公眾持股量（「聯合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

詞彙與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 
誠如聯合公告所披露，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（星期四）收購要約截止後，公

眾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持有249,316,063股股份，佔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總

額約18.50%。因此，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8.08(1)(a)條之最低公眾持股量

規定。因此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於二零一四六月五日至二零一四年九

月五日（包括該日）期間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.08(1)(a)條（「豁免」）。 
 
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，聯交所已向本公司授出豁免，為期三個月至 

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止。本公司將盡快就恢復最低公眾持股量作出進一步公

告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新澤控股有限公司 
主席 

黃敬舒 

 
 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敬舒女士、葉興安先生、陳鐵身先生、 

鄧承英女士及嚴振亮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祝九勝先生、王敬先生及 

胡競英女士。 
 


